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依

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并基于自身的独立判

断，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罢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提议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罢免董事的提案》。鉴于方程不适宜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为了加快推进公司重

整进展，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议罢免方程先生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职务，提请董事会提交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二、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 

公司董事长提议免去方程先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第四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方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满足公司信息披露工

作的需要，在未聘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公司董事会委任公司董事长王建新先生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期自 2020 年 3 月 24 日起。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聘

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三、董事会董事的罢免及高级管理人员解聘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罢免董事

的提案进行表决。 

 

四、经审阅上述提案的文件资料，我们认为方程先生不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能够胜任所聘岗位。 

 

基于以上审查结果，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罢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和《关于解聘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并同意

将《关于罢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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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4 日 

 


